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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一、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2014 年 10 月 16 日，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

或“公司”）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唐河时代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支付现金 12,000.00 万元作为

对价收购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持有

的唐河时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河时代”）的 100%股权。 

    因当时唐河时代尚未投产运营，经审计处于亏损状态，根据技改和投产进度

安排，预计唐河时代将于 2017 年四季度投产，交易双方签订了《业绩补偿协议》。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兴业矿业与兴业集团双方同意以采矿权评估报告

中载明的盈利预测数作为业绩承诺数。经双方确认，目标采矿权在 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4,138.16 万元、16,563.04 万元及

16,371.00 万元。兴业集团对唐河时代于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数作出承诺，并于股权转让完成后就唐河时代于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内实际盈利数不足承诺利润数的情况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如发生目标采矿权实际利润数低于承诺利润数而需要兴业集团进行补偿的

情形，公司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公告后，按照规定的计算公式计算并确定兴业集

团当年应补偿金额，并向兴业集团就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兴业集团

应当于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补偿计算公式：每年应补偿金额 = 当年承诺利润数 – 当年实际利润数 

    二、业绩承诺调整情况 

    2016 年 7 月 15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温州建设集团矿山工程有限公司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河时代项目部在主竖井作业时发生一起安全事故。2017 年 3

月 31 日，唐河时代收到南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宛）

安监管罚告（2017）ZH001 号。此后唐河时代一直处于停工整顿状态；尽管公司

已责成唐河时代根据事故处理意见，与地方主管部门积极沟通、落实整改措施，

争取早日恢复建设，但是截止目前，尚未恢复生产，无法实现 2017 年、2018 年

经营业绩。基于上述客观事实，唐河时代原股东兴业集团向兴业矿业提出，调整

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为更好地促进唐河时代的长远发展，保障转让双方利益，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讨论分析，并与转让方多次沟通协商，最终达成如下业绩承

诺及补偿方式调整方案： 

    1、兴业集团承诺：唐河时代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的经审计的税后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不低于 4,138.16 万元、16,563.04 万元及 16,371.00

万元，累计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37,072.20 万元（以下简称“调整后

业绩承诺”或“调整后承诺利润”）。若唐河时代在补偿期限内累计实际净利润低

于调整后承诺利润总和，则兴业集团需对兴业矿业进行业绩补偿，业绩补偿的具

体金额按以下公式确定：应补偿金额=唐河时代补偿期限内的调整后承诺利润总

和－唐河时代补偿期限内累计净利润实现数总和。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金额小

于或等于 0 时，则按 0 取值，即转让方无需向兴业矿业补偿。 

    2、关于唐河时代 2017 年业绩承诺补偿方案。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唐河时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

告》[天衡专字（2018）00669 号]，兴业集团需对兴业矿业进行补偿，补偿金额

为 7,924.68 万元，根据双方协商，兴业集团需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以现金方式

向兴业矿业履行补偿义务。根据兴业集团旗下优质矿山资源西乌珠穆沁旗布敦银

根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办理进程，预计 2019 年一季度左右可取得采矿证，

届时可通过采矿证质押融资，因此，兴业集团具备支付以上补偿款的能力。    

     三、业绩承诺补偿方案调整的原因与合理性 

    （一）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的原因 

    2016 年 7 月 15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温州建设集团矿山工程有限公司驻



公司全资子公司唐河时代项目部在主竖井作业时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本次安全生

产事故共造成 4 人死亡，1 人轻伤。2017 年 3 月 31 日，唐河时代收到南阳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宛）安监管罚告（2017）ZH001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十八条等有关规定，根据《生产安

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拟作出给予唐河时代罚

款陆拾伍万元的行政处罚。 

    此后，唐河时代仍处于在停工状态，没有收到上级主管机关恢复生产通知。

该矿山目前仍处于建设期（根据工程进度，矿山原定 2017 年第四季度投产），尚

未产生营业收入。公司已责成唐河时代积极与地方主管部门沟通、落实整改措施，

争取早日恢复建设。 

    综上所述，唐河时代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受外部安全等因素重大影响，处

于全年停产状态，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实现正常生产状态下的业绩

承诺，如按原业绩承诺要求转让方承担补偿义务，不具有现实性，不利于唐河时

代的长远发展。 

    （二）本次业绩承诺调整的合理性 

    1、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第五条规定，“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

客观原因外，承诺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承诺

相关方应充分披露原因，并向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提出用新承诺替代原有承诺

或者提出豁免履行承诺义务。”2016 年 7 月事故发生后，公司及唐河时代立即启

动应急救援预案，并成立了应急指挥部指导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理工作。但至今，

唐河时代未收到主管部门恢复生产通知。2014 年 10 月兴业集团即已完成了唐河

时代股权的交接，本次事故是发生在收购实施完成之后，发生事故时兴业集团对

唐河时代已无管理责任。因此，如不修改业绩承诺，将影响唐河时代核心管理团

队的积极性，不利于唐河时代未来稳定经营管理，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兴业矿业

的权益。本次业绩承诺修改情形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文的有

关规定。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

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

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

除”。唐河时代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进而停产对唐河时代生产经营产生的重大

影响发生在原股权收购实施完成之后，前述政策变化属于转让双方均无法预见的

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原股权收购协议中有关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对转让方明显不

公平，也无法实现业绩对赌的初衷，因此，转让方提出修改业绩承诺及补偿方式

的理由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3、关于调整业绩承诺期限及相应承诺业绩。如果转让双方同意将业绩承诺

期限调整为 2019 年至 2021 年，调整后的业绩承诺累计利润数不低于原业绩承诺

累计承诺利润，将有利于兴业矿业未来利益的保障。因此，本次调整是根据目前

客观情况作出的调整，以长远利益为导向，调整对赌期限，符合转让双方利益，

调整后的方案合理可行。 

    4、关于补偿方式的调整，将逐年计算补偿调整为三年合并计算补偿。因为

唐河时代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收到上级主管机关恢复生产通知，未来完全恢复

生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现有的客观条件下，一方面充分考虑了上市公司中

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保持唐河时代持续稳定经营，做出长久性经营业绩，

避免急功近利，透支企业未来潜力，因此将逐年补偿调整为三年合并计算补偿是

合理可行的。 

    因此，调整后的方案虽然短期内放宽对业绩承诺方的业绩考核压力，但调整

了承诺期限，且不低于原承诺金额，是合理可行的，将对唐河时代经营管理团队

产生激励督促作用，更充分地调动其生产经营积极性，促使其在未来的业绩承诺

期内较好地完成承诺业绩，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上市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业绩承诺调整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认为：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是基于标的公司目前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转

让双方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后的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符合双方利

益，有利于保障唐河时代未来持续稳定经营，有利于上市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

会议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己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业绩承诺调整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

履行》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调整后的业绩

承诺及补偿方案有利于上市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并同意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

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审核意见； 

5、《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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